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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审计局关于印发对协审机构出具的央企
合作建设项目预（结）算初审结果审查操作办

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淮审投〔2014〕108号

经济责任审计局、市局各科室、各协审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与中建七局等央企合作建

设若干项目的议案》，规范央企合作项目预（结）算审查行为，

防范审计风险，提高审计质量，我局制定了《淮北市审计局关于

对协审机构出具的央企合作建设项目预（结）算初审结果审查操

作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淮北市审计局

2014 年 10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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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审计局关于对协审机构出具的央企
合作建设项目预（结）算初审结果

审查操作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淮北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

《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与中建七局等央企合作建设若干项目的

议案》要求，按照投资建设与采购合同约定，审计机关需对工程

预（结）算实施审计，其结果作为合同价款和最终采购价的依据。

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成本管理，规范央企合作项目预（结）

算审查行为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审查范围

淮北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央企合作建设项目。

第三条 审查组织机构和审查方式

淮北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（简称“局投资科”）按照

《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

办法的通知》（淮政办〔2014〕14 号）的要求,负责聘请工程造价

专家，组织实施对协审机构出具的央企合作建设项目预（结）算

初审结果进行审查。

第四条 审查原则及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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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原则：对建设工程预（结）算审查，要严格执行国家颁

发的有关各类定额、收费标准、材料预算价格及市场价格等有关

规定，本着公正、合理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维护建设单位和施工

单位合法权益。

审查内容：

1．工程预算资料是否齐全、完整、真实；

2．工程预算编制依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

3．工程量的编制是否完整，有无漏计、少计和重复计算；

4．是否按规定套用定额；

5．预算单价和取费标准是否合理；

6．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是否正确、合理，使用材料

是否明确；

7．相关措施费用是否经济、合理；

8．对造价有影响的其他事项等。

第五条 审查人员组成

工程预（结）算审查人员一般由下列人员组成：建设项目业

主代表、建设项目施工监理（计量工程师）、跟踪审计组组长及

审计组其他成员、市建设标准定额管理专家、审计机关聘请的协

审机构资深造价工程师和审计机关聘请的其他专业人员等。

第六条 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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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预（结）算审查会议期间，局投资科负责记录、整理形

成审查意见，审查意见是协审机构对预（结）算初审结果进行修

改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协审机构应对出具的成果文件负责，并对未

按审查意见修改所造成的后果负责。

第七条 聘请专家经费

对协审机构出具的央企合作建设项目预（结）算初审结果审

查聘请专家所发生的费用，由负责央企合作项目协审任务的协审

机构统一纳入协审项目经费范围，由审计机关从财政安排的专项

审计费中统一结算。

第八条 审查纪律

工程预（结）算审查人员应严格遵守《审计署关于加强审计

纪律的八项规定》、《淮北市审计局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廉洁自

律规定》（淮审投〔2010〕112号），规范执业行为，防范审计风

险。

坚持审查回避制度，参与项目审查的人员与工程项目施工单

位的相关人员存在亲戚关系、业务关系或其它应当回避的特殊关

系的，应主动申请回避。

参与项目审查的人员被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，由审计机关按

规定给予相应处理；触犯刑律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局投资科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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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试行。


